
 
 
 
 
 

 

 
 

 
2025 年 8 月 21 日 

（总第 1611 期） 

 

1. 《河套深港合作区生物样本便利化通关试点业务实施方案研究服务
供货商公开征集公告》 

 

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发布上述

《公告》，公告期限为 2025 年 8 月 19 日至 2025 年 8 月 23 日（5 个

自然日）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26 日。开标时间为

2025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 点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研究内容包括深入

研究大陆和香港生物样本出入境相关规章制度与业务流程，编制《河套

深港合作区生物样本便利化通关试点业务实施方案》。研究生物样本在

河套深港合作区内的便利化通关流程，绘制《河套深港合作区生物样本

便利化通关流程图》等；以及(b) 明确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，供货商资格

要求，采购方式、采购组织形式和评标定标方法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网

址： 

https://htcz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2/12336/post_1233654

5.html#26901 
 

2. 《<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>（飞机租赁业务奖励分项）申报指南》 

 

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发布上述

《指南》，扶持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 日，申报

时间自 2025 年 8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2 日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申

报主体为符合申报条件的前海合作区的金融及其他相关法人（含分支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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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）或非法人组织；以及(b) 明确申报条款、申报材料、材料提交要求、

申报程序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
https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2/12335/post_12335305.

html#2360 
 

3. 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5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更

名及重大变化申报工作的通知》 

 

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发布上述《通知》，受理时

间为 2025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变更范围包含

更名和重大变化。更名即企业仅发生名称变更，不涉及重大变化（如分

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）。重大变化即企业发生与认

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（如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

等）；以及(b) 明确申请材料、材料编制要求及注意事项等。详情请参阅

以下网址： 

https://gxj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2/12332/post_12332548.

html#31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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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及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逢週五出版。各位可登錄駐粵辦網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關注“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”官方微

信或通過電郵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。 
 

如以電郵方式訂閱，請提供相關資料（包括：商會或公司名

稱、電子郵箱、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並

於郵件標題注明「訂閱駐粵辦通訊」。 

免責聲明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

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，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、報刊媒體及

其他機構等渠道，僅供參考之用。《駐粵辦通訊》所載資料

力求準確，惟本辦對於因使用、複製或發布《駐粵辦通訊》

而招致的任何損失，一概不負任何責任。 

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